
益阳市北洲子镇人民政府

行政处罚决定书

益大北罚决〔2025〕01 号

当事人陈某某，女，1970 年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号码：

430623********0022，住址：湖南省华容县注滋口镇桑田村，现

居住地：益阳市大通湖区北洲子镇向东村，联系电话：

157****1464。

2024 年 11 月 21 日，我镇收到群众市长热线投诉举报，称

北洲子镇一分场张*家违规修建房屋。接诉后，我镇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联合镇自村中心于当日赶赴北洲子镇现向东村八组张*

家。经初步核实，证实被投诉人在自家房屋西边修建房屋，未向

村、镇有关部门报批。执法人员于 2024 年 11 月 22 日对当事人

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并对现场检查情况手机拍照留存、制

作了《现场检查笔录》。

为进一步查明事实，经批准，本机关于 2024 年 12 月 2 日对

陈某某涉嫌未按规划审批程序批准进行房屋建设的违法行为立

案调查。

现已查明，当事人陈某某与被投诉举报人张*为夫妻关系，

当事人于 2024 年 11 月 15 日起陆续购买建筑用原材料，于现有

居住房屋西侧进行房屋建设，建设前未按规划审批程序向村、镇



两级申请批准，且新建房屋面积不在其《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

权证书》核定房屋建筑面积内。新建房屋共分为前、后两间，建

筑面积约 33 ㎡，计算房屋建设成本，其中购买建筑原材料 17367

元，建设工人工资 11600 元，合计 28967 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4 年 12 月 11 日，当事人提供的《居民身份证》复印

件 1 份，证明当事人的身份信息。

2.2024 年 11 月 21 日，我镇党政办转办的市长热线《事件信

息》打印件 1 份，证明本案案件来源信息。

3.2024 年 11 月 22 日，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检查笔录》、《责

令整改通知书》各 1 份，现场拍摄的照片打印件 4 张。证明我镇

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违建房屋开展现场检查及送达相关文书情况。

4.2024 年 12 月 5 日、12 月 11 日，执法人员分别制作的《询

问笔录》2 份，由当事人提供的《常住人口登记卡》、《中华人民

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复印件各 1 份，房屋建筑原材料收据单原

件 2 张、打印件 2 张。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划审批程序批准进行房

屋建设的违法事实及房屋造价情况。

以上证据由执法人员依法取得，经当事人核对无误，签字确

认，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本机关予以采纳。

2024 年 12 月 26 日，本机关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益大北罚告[2024]04 号），在法定期限内，当事人未提出新的



陈述、申辩请求。

当事人未按规划审批程序批准进行房屋建设的违法事实成

立。

鉴于当事人在本机关对其立案调查后，积极配合提供证据，

如实陈述违法事实，违法行为属首违且未造成危害后果，在执法

人员对其批评教育后当事人立即向所在村委会补齐了在建房屋

申报审批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二

款：“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

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之规定，本案符合减

轻处罚的情形。

综上所述，当事人未按规划审批程序批准进行房屋建设的行

为违反了《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农

村村民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建住宅的，应当先向村集体经济组

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提出建房申请，经村民会议讨论通过后，按照

下列审批程序办理：（一）需要使用耕地的，经乡级人民政府审

核、县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并出具选址意见书

后，方可依照《土地管理法》向县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

用地，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县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划

拨土地；（二）使用原有宅基地、村内空闲地和其他土地的，由

乡级人民政府根据村庄、集镇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批准。” 之规

定。依据《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在村



庄、集镇规划区内，未按规划审批程序批准或者违反规划的规定

进行建设，严重影响村庄、集镇规划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

物和其他设施；影响村庄、集镇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由

县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罚款。农村

居民未经批准或者违反规划的规定建住宅的，乡级人民政府可以

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综合考虑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违法情节，本机关责令当事人

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当事人给予以下行政处罚：

罚款 1500 元上缴国库。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持本决定书

到北洲子镇财政所缴纳罚款。逾期不按规定缴纳罚款的，每日按

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

当事人对本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六十日内向益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 6 个月内向

沅江市人民法院或大通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

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也不履行本

处罚决定，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益阳市北洲子镇人民政府

2025 年 1 月 3 日


